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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由于资金审批

制度不健全，资金审批过

程中经常出现“红灯”和

“关卡”，严重影响了财政

自身形象。为改变这种状

况，1989 年 10 月，伊川

县财政局建立健全资金

审批制度，成立有局长、

股长和一般干部参加的

“三结合”资金审批领导

小组，集体审批各种借款

计划和预算追加指标。资

金审批制度规定“三不”

原则，即领导不擅自批

钱，不符合规定不给钱，

不经研究不拨钱。还规定

“四不研究”：即无具体项

目不研究，有项目未经考

察不研究，通过考察没有

效益不研究，手续不全不

研究。同时，要求经办人

员要按审批结果拨款，不

得私自拨款。资金审批实

行内审制，每季度末由局监察股对资金审批执

行情况进行审计检查，并将结果公布于众，对私

自拨款或者不按时拨款的一律按违纪处理。

资金审批制度实施以来，收到了较好效果。

一是变资金审批中的个人行为为集体行为，堵

塞了资金审批上的漏洞，有利于正确使用各项

资金。二是有效节约了财政支出，两年多来研究

审批资金 4 1 5 万多元，批拨资金 246 万多元，压

缩不合理开支 168 万多元。三是增强了资金使

用透明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四是对财政干部正

确行使财权，规范行为，树立“清廉理财，勤政为

民”的好形象起到了很好的鞭策作用。五是消除

了领导、股室、同志之间的相互猜疑，从而增进

了团结，有利于机关各项工作的开展。1990 年

以来伊川县财政局的廉政建设、内审工作等 10

项工作受到表彰奖励。

预算管理
全国控办负责人就专控商品

品目调整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本刊记者

去年 12 月 11 日，全国控购领导小组下发

了《关于调整专项控制商品品目的通知》，规定

从 199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引起了有关方面的

关注。为此，本刊记者走访了全国控办主任徐树

勋同志。

问：这次为什么要对专控商品品目进行调

整？

答：专项控制商品品目，是国家根据各个时

期的生产发展、市场情况、财政承受能力、以 及

社会集团的消费倾向等诸种因素综合考虑确定

的。国家对专控商品品目的调整，是根据各个时

期的不同情况经常进行的。自对社会集团消费

实行控制政策 30 多年来，专控商品品目曾进行

过多次调整，仅 1977 年至今就调整 10 次，每次

调整，品目都有增有减。调整的目的，有些是为

了强化控制力度，抑制社会集团不合理的、过热

的消费趋向；有些是因为客观经济情况变化，原

规定中某些内容过时，经过调整使之更加符合

实际。这次调整基本上属于后一种情况，不意味

控购政策的变化，也不是紧缩控购力度的问题。

问：这次调整有哪些大的变化？

答：这次调整前专控商品品目为 32 种，调

整后为 29 种。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原

品目中一些低值易耗、市场供应充足、不存在与

民争购，而且又是集团单位正常必需用品，为了

简化手续，这次调整时从专控商品品目中取消，

列入指标管理范围。如布匹及其制品、套价在

100 元以下的针织品、书写印刷纸等。二是近几

年来新出现的一些价格昂贵、高档耐用、容易造

成铺张浪费或转化为个人享用的商品，这次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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